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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指南

（2025 年修订版）

为了更好地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服务，根据 2019 年修订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

令第 711号，以下简称条例），云南省公安厅结合公安机关机构

编制管理改革有关工作，对《云南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指南

（2023 年修订版）》（以下简称指南）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公民、

法人或其他组织，可以按照指南规定向云南省公安厅申请公开

政府信息。

一、公开范围

本机关主动公开涉及公众利益调整、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

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。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政府

信息，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，以及公开后可能

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、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不

予公开。

二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

（一）云南省公安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张春泽 厅党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厅长

副组长：肖 峰 厅党委委员、政治部主任

李 力 厅党委委员、副厅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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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：厅直各单位、驻厅纪检监察组各 1名分管领导。

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（二）云南省公安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

主 任：王祖荣 厅办公室主任

副主任：龚欣武 厅政治部副主任

王晓霞 厅法制总队副总队长

云南省公安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（由厅

办公室、政治部、法制总队共同组成）负责组织协调厅政府信

息与政务公开工作，督促厅直单位抓好工作落实，承担办公室

日常工作。

三、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

（一）主动公开范围。严格按照《条例》第十九条至第二

十六条规定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。

（二）主动公开内容。严格按照《条例》第二十条主动公

开各项信息。具体公开内容参见《云南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

基本目录（2023 年修订版）》。

（三）主动公开渠道

1.云南省公安厅互联网门户网（www.gonganting.yn.gov.c

n）。

2.“云南警方”微信（账号：“云南警方”ID：ynjfwx）、微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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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账号“云南警方”链接 https//weibo.com/u/2997829562）、抖音

（账号：“云南警方”ID：YnSir）、快手(ID:YnPolice)、头条号

（链接：https//www.toutiao.com/c/user/52155097781/#mid=5215

5097781）等互联网政务媒体。

3.专题新闻发布会，“金色热线”直播等。

4.电视、报纸、广播等公共媒体。

5.云南省公安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〔办

公地址：昆明市西山区广福路 656 号；联系方式：0871—6305

2292；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8:00—12:00,14:00—18:00，国

家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〕。

（四）公开时限。各类政府信息产生后，将在该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。法律、法规对政府信息

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四、依申请公开的有关事项

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要云南省公安厅提供主动公开以

外的政府信息，可以向云南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申

请获取。云南省公安厅依申请提供信息时，根据掌握该信息的

实际状态进行提供，不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。

（一）受理申请机构。云南省公安厅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

构：云南省公安厅办公室；办公地址：昆明市西山区广福路 65

6 号；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8:00—12:00,14:00—18:00，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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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节假日除外）;联系电话：0871—63052292；传真号码：08

71—64600619；电子邮箱：3500095952@qq.com；邮政编码：6

50228。

（二）申请材料。申请人向云南省公安厅申请公开政府信

息，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；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需提供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。

（三）申请受理。申请人向本机关申请公开政府信息，应

填写《云南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（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，

选择下述三种形式提出：

1.现场申请。申请人可以到云南省公安厅办公室申请获取

政府信息，并填写《申请表》。书写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，由

云南省公安厅办公室代填。

2.书面申请。申请人填写《申请表》后，可以通过邮箱、

传真、信函方式提出申请，通过信函方式申请的，应在信封左

下角注明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”字样。申请人如申请获取与自身

相关的政府信息的，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，当面提交书面申请。

3.网上申请。申请人可通过“云南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系

统”(网址：http://ysqgk.yn.gov.cn/Login）进行网上申请。

云南省公安厅不直接受理通过电话方式提出的申请，但申

请人可以通过电话咨询相应的服务业务。

（四）申请的处理。云南省公安厅在收到《申请表》后，

mailto:3500095952qq@.com；邮政编码:650228。
mailto:3500095952qq@.com；邮政编码:65022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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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进行登记，并在登记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下列处理并予

以答复。若因工作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可适当延长，延长时限

最长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，延长时限将告知申请人。

1.云南省公安厅收到申请后，将对申请要件是否完备进行

审查。申请公开的信息中含有不应当公开或者不属于政府信息

的内容，但是能够作区分处理的，云南省公安厅应当向申请人

提供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，并对不予公开的内容说明理由。

属于《条例》明确规定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，应当告知申请人

不予公开的理由。对于申请内容不明确的，云南省公安厅自收

到申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正，说明

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。答复期限自收到补正的申

请之日起计算。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，视为放弃申

请，云南省公安厅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2.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、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

围，云南省公安厅可以要求申请人说明理由。若申请人申请理

由不合理的，云南省公安厅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处理；已就申

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、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

相同政府信息的，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理。

3.经检索，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云南省公安厅应当告

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。对不属于云南省公安厅负责公开

的政府信息，云南省公安厅应当及时告知申请人，如果能够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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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该信息掌握机关的，告知申请人相应的机关及其联系方式。

4.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如果属于云南省公安厅已经公开的

信息，云南省公安厅将中止受理申请程序，并告知申请人获得

信息的方式和途径。

5.按照《条例》规定，云南省公安厅向申请人提供的信息，

应当是已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。除按照《条例》第三十七

条规定能够作区分处理的外，需要云南省公安厅对现有政府信

息进行加工、分析的，云南省公安厅不予提供。

6.申请人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进行信访、投诉、举

报等活动，云南省公安厅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处理并可以告知通过相应渠道提出。

7.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，

云南省公安厅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，第三方不同意公开且有

合理理由的，云南省公安厅将不予公开。云南省公安厅认为不

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，可以决定予以公开，并

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告知第三方。

8.申请人委托他人或组织代为申请的，需提供委托证明、

委托人和受托人或组织的身份证明材料。

（五）依申请提供信息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

申请提供政府信息，不收取费用。但是，申请人申请公开

政府信息的数量、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，云南省公安厅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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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收取信息处理费，收费标准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政

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0〕1

09 号）执行。

根据《条例》规定，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申请人确有经济

困难的，申请减免费用时，应当将相关证明与《云南省公安厅
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一并提供。

五、监督方式及程序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机关提供与自身相关的政

府信息记录不准的，可以向本机关提出更正申请，并提供证据

材料。本机关将根据申请作出相应处理并告知申请人。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本机关未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，

可以向省纪委省监委驻省公安厅纪检监察组投诉。监督电话：0

871—63052303；地址：昆明市西山区广福路 656号，邮编：6

50228 。

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、监察机关

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。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

织认为本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

法权益的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本指南 2025年 2月 24日起施行。


